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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探源
∗

钱雪梅∗∗

内容提要 “伊斯兰主义”是１７世纪末法国人发明的词汇,原指

伊斯兰教,２０世纪初被弃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伊斯兰主义被重新赋

值后再度流行,成为一个政治术语,指称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伊斯兰

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号和工具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其要旨在于夺取国家政权和社会控制权.它的核心主张是:以伊斯

兰的名义,反对“非伊斯兰”的人和物,要求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家”和
“伊斯兰秩序”,推进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这三者分别

是它的世界观、政治目标和方法论.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归根

结底依赖于它有多少信奉者和实践者.伊斯兰主义者与普通穆斯林

的不同在于,他们把伊斯兰主义混同于伊斯兰教,通过直接或隐秘的

方法谋求国家权力或社会权威.

关键词 世界政治 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 政治

伊斯兰 意识形态 概念史

“伊斯兰主义”(Islamism)是理解当今世界众多政治现象的关键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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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论著数以千计.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第一篇以“伊

斯兰主义”为题的论文发表于１９９４年,①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已收录知网数据库

的专题论文约４０篇,②中文专著屈指可数.③ 国内现有文献多把“伊斯兰主义”

一词直接用于研究相关思想、制度、组织(政党)/运动.迄今还未见有文专门

梳理这个概念的历史,从理论上归纳它的核心意识形态并系统地辨析它与伊

斯兰教信仰、与当代伊斯兰政治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正是本文的中心任务.

本文将首先梳理“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历史,界定其内涵,说明它与“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政治伊斯兰”“伊斯兰复兴”等相关概念的关系.然后以学界

公认的两位伊斯兰主义思想家毛杜迪(AbulAlaMaududi,１９０３—１９７９)和赛

义德库特布(SayyidQutb,１９０６—１９６６)④的著述为基础,论述伊斯兰主义意

识形态的核心主张,尝试辨明它与伊斯兰教、当代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实践

的关系.最后将简要分析伊斯兰主义力量推进“伊斯兰化”的基本方法,识别

它与普通穆斯林的不同.

一、“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历史演变

“伊斯兰主义”一词诞生于１７世纪末的欧洲.欧洲人起初用它指代伊斯

兰教,２０世纪初停止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这个概念重新在西方流行,但其

内涵和用法发生了本质改变:用指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近似于“政治伊斯兰”.

(一)“伊斯兰主义”概念的产生

“伊斯兰主义”由阿拉伯语音译词“Islam”加欧洲语言后缀“Ｇism”构成.用

“Ｇism”构词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分别写作“Ｇismos”或“Ｇ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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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靖华等:«世纪末的困顿与突围:关于后冷战时代伊斯兰主义的对话»,«西亚非洲»１９９４年第４
期,第３０—３７页.

另有以“泛伊斯兰主义”为题的论文２５篇,https://kns．cnki．net/kns８/defaultresult/index,２０２１Ｇ
０４Ｇ２４.

直接以“伊斯兰主义”为题的专著目前有三本,参见陈嘉厚等:«现代伊斯兰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李艳枝:
«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的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毛杜迪是南亚伊斯兰政治思想家,印巴分治后迁往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促进会”(JI)的创始人.库

特布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之一,其思想影响远远超出穆兄会组织的范围.库特布的

一些观念受到毛杜迪的启发和影响,但如下文所示,两人在“伊斯兰国家”等重要问题上见解不同.



“Ｇismus”),主要表征一种行为习惯、一个过程或一种生活方式.据英国兰开斯

特大学教授霍普费尔(H．M．Hoepfl)考证,１６世纪之前没有出现指代思想、

学说、原则或者派别的“Ｇism”.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欧洲涌现了一批以“Ｇism”

结尾的新词,如１６世纪２０年代的“papist”(教皇),５０、６０年代的“LutheranＧ

ism”(路德宗)、“atheism”(无神论)、“Calvinism”(加尔文宗)等.这批“Ｇism”

新词其实是权力/话语斗争的产物.当时宗教改革中的敌对双方彼此以“Ｇist”

互称,把对方的思想学说/主张称为“Ｇism”.其政治含义十分明确:“我”为正统

(正确)信仰,“你”(“Ｇist/Ｇism”)是异端(错误).① 这些词汇今天还在流通,只是

人们已不再注意其发明者当初植入的政治密码和价值意蕴.

这便是欧洲人把伊斯兰教称作“Ｇism”的基本背景.伊斯兰教之所以被卷

入欧洲人的话语斗争,在于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它自初兴不久便全方位介入

欧洲历史进程.这首先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地

区就是欧洲东向的交通要道,与欧洲商贸文化往来密切.伊斯兰教初兴仅约

３０年,麦地那公社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６３４—６４４年在位)便率军征服拜占庭

帝国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揭开了穆斯林政权与欧洲人(其教会和国家)相

生相斗的千年历史.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各成体系,但教义关

系复杂.«古兰经»与«圣经»(«旧约»)文本内容多有相同相近之处,但也有根

本区别.② 总之,双方在自然地理方面的相依相生,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交

往、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相近相反、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生死纠葛,以及欧洲人由

此感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威胁,决定了他们会把在１６世纪发明的话语斗争武

器(“Ｇism”)对准伊斯兰教,将其“主义化”.

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主义化”加工,最初是仿效宗教改革期间“教皇派”

发明的“路德宗、加尔文宗”等词的方法,即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为

“词干”构词.１５８４年,出现了指代伊斯兰教的词汇“Muhammadanism”(直译

为“穆罕默德主义”).③ １７世纪末,法国人以“伊斯兰”为词干,造了新词“i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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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M．Hoepfl,“Isms,”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１３,No．１,１９８３,pp．１Ｇ１７;值得

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用“Ｇism”造词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人们开始用它来对自己喜爱的概念进行一般

化和抽象化加工,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信条,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爱国主义等,参见

BernardGroom,AShortHistoryofEnglishWords,London:Macmillan,１９６６,p．１８２.
根本分歧如“真主唯一”与“三位一体”的神论,耶稣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身份/地位的圣俗之

别等.
H．M．Hoepfl,“Isms,”pp．１Ｇ１７．



lamisme”(伊斯兰主义).不少人认为,伏尔泰是该词的发明者,①但丹麦奥胡

斯大学教授莫扎法里(MehdiMozaffari)发现,１６９７年法国人小罗伯特(Le

PetitRobert)已经使用过这个词.１８—１９世纪,该词在法国广泛流行,伏尔

泰、托克维尔、勒南等人都用它指称伊斯兰教.② 随后它被引入英语,写作“IsＧ

lamism”.笔者在Jstor数据库找到１８１８年美国«费城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

«伊斯兰主义»的短文,内容便是介绍伊斯兰教的起源和早期发展.③

也就是说,１６—１７世纪,欧洲人先后造了两个“主义”词汇来指代伊斯兰

教,“伊斯兰主义”是其中较晚的一个.１９００年,«新英语词典»(今«牛津英语词

典»)正式确认这两个“主义”为同义词,称“伊斯兰主义”是“穆斯林的宗教体

系,即‘穆罕默德主义’”.“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是指“正统的穆斯林”.以

色列历史学家卡尔默(MartinKarmer)认为,启蒙时代的作家偏好用“伊斯兰

主义”取代“穆罕默德主义”,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前者“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更

准确”.④ 然而,这种“取代”和“偏好”在当时是不是普遍现象,恐怕还需要对英

语和法语的相关文献进行专门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笔者翻阅１９世纪出

版的有关中东、伊斯兰、阿拉伯、印度研究的英语文献,发现更常见的用词是

“穆罕默德主义”,而非“伊斯兰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穆罕默德主义”从未得

到阿拉伯穆斯林的认同,⑤“伊斯兰主义”在其第一个生命周期也是如此.据埃

及裔作家塔里克欧斯曼(TarekOsman)考证,１９世纪前后,严肃的阿拉伯语

伊斯兰文献没有出现过“伊斯兰主义”一词.⑥ 这一现象与欧洲人发明的其他

若干“主义”(如自由主义)不同.

２０世纪初,西方人逐渐抛弃“伊斯兰主义”一词,结束了它的第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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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artinKarmer,“Comingto 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
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pp．６５Ｇ７７．

MehdiMozaffari,“WhatIsIslamism? HistoryandDefinitionofaConcept,”TotalitarianMoveＧ
mentsandPoliticalReligions,Vol．８,No．１,Mar２００７,pp．１７Ｇ３３．

Anonymous,“Islamism:TranslatedfromtheFrench,”PhiladelphiaMagazine,andWeeklyReＧ
port,Vol．１,No．１９,Jun２０,１８１８,p．１４５．

MartinKarmer,“Comingto 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
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pp．６５Ｇ７７．

南亚一些穆斯林学者(包括１９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接受并使用“MohammaＧ
dan”一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也曾自称“theKaliphoftheMohamedans”(穆斯林的哈里发).

TarekOsman,Islamism:AHistoryofPoliticalIslamfromtheFalloftheOttomanEmpireto
theRiseofISIS,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ix．



期.“穆罕默德主义”一词也在２０世纪中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① 关于其原

因,卡尔默认为,人们在１９３８年停止使用“伊斯兰主义”,是由于“更偏爱使用

更简洁和纯粹的阿拉伯语词汇伊斯兰(Islam)”;不再使用“穆罕默德主义”则是

由于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穆斯林读者普遍厌恶该词,因为“穆罕默德派”(MoＧ

hmmadan)和“穆罕默德主义”等词汇“暗示崇拜穆罕默德.”②但问题是,难道欧

洲人直到２０世纪初才发现“伊斯兰主义”比“伊斯兰”一词更复杂? 穆斯林一

开始就称自己的宗教为“伊斯兰”,那么,欧洲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而要另外发

明两个词汇? 尤其是“伊斯兰主义”一词,本身就是“伊斯兰”一词加后缀构成

的.更进一步,一方面,欧洲人在１６—１７世纪将伊斯兰教名称“主义”化,继而

在２０世纪改弦更张;另一方面,许多穆斯林拒绝用这两个“主义”来指称自己

的宗教,难道仅仅是不同人群在命名和用法偏好方面的差异么? 显然不是.

这些命名及其变化过程,其实包含着黑格尔所论的“承认斗争”,③同时也受地

缘政治的影响.简略地说,“伊斯兰”是穆斯林对自己宗教的称谓(自我意识),

是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身份(伊斯兰教信仰者)的依据之一.欧洲人拒绝承认穆

斯林的自我意识,于是拒绝采用“伊斯兰教”这个名称.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神

学家曾展开激烈的反伊斯兰教的神学斗争.如公元８世纪大马士革的约翰认

为,伊斯兰教不是新的天启,而是基督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派别”.④ 在１６—１７
世纪的语境中,基督教徒通过特殊的命名方式,把伊斯兰教矮化为“主义”,既

否定了穆斯林赋予伊斯兰教的崇高地位,也反衬出基督教的“正统”和“优越”.

之后便成为惯例和传统沿袭下来.及至２０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出于地缘政治

考虑,即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夺占中东和更广大的穆斯林地区,需要争取穆

斯林的合作与支持,而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深知,阿拉伯穆斯林普遍厌恶别

人用“穆罕默德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来指称其宗教,所以便采用了“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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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ohammadan”(穆罕默德派)一词存续时间更长.东方学家夏赫特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教法学专著

标题使用了该词,参见JosephSchacht,TheOriginsofMuhammadanJurisprud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１９５０;直到１９６４年还有以该词为题的论文发表,参见J．N．Saxena,“MohammadanLaw,”Journal
oftheIndianLawInstitute,Vol．６,No．４,OctＧDec１９６４,pp．５３３Ｇ５４４.

MartinKarmer,“Comingto 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
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pp．６５Ｇ７７.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穆斯林敬重并效仿先知穆罕默德,但崇拜

只归真主.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２—１３２页.
不少欧洲人还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巫师”“伪先知”“异端分子”,参见〔土〕易卜拉欣卡伦:

«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夏勇敏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５—５１页.
但丁在«神曲»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呈现了中世纪基督教徒的这些流行观点,影响深远.



教”这个名称.此举包含着对穆斯林自我意识的承认和尊重,是一种“友好”的

表示,目的是消除政治合作的一个障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东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后,“伊斯兰主义”在欧洲重新流

行开来,并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它不再用指伊斯兰教,而是成为政治术语,指

称穆斯林世界一类特殊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本文以下所讨论的,正是作为政

治术语(现在已成政治学概念)的“伊斯兰主义”.

(二)“伊斯兰主义”成为全新的政治术语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指代政治意识形态(思想和行动)的“伊斯兰主

义”一词,最早于１９７０年出现在英语学界.当年,巴基斯坦学者法兹鲁尔拉

赫曼(FazlurRahman)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巴国长期存在的两大意识形态阵

营,即伊斯兰社会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他认为二者互相敌对,称毛杜迪是伊斯

兰主义的领导人.① 欧美学者却一般认为,１９７９年才是“伊斯兰主义”概念的起

点.卡尔默考证概念史时提出,英语学界的“伊斯兰主义”是１９８５年从法语引

入的,标志是法国学者凯佩尔所著«埃及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一书英译本出版,

此前英语学界没有使用“现代伊斯兰主义”概念.他的论断主要基于两个证

据:其一,１９８３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举办的一次专门学术会议显示,当时美国研

究中东和阿拉伯问题的主要学者并不知道“Islamism”一词;其二,凯佩尔著作

英译本的用词.主要也有两点:一是本纳德刘易斯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没

有用“伊斯兰主义”,只说到“好战的伊斯兰”和“伊斯兰革命”;二是该书英译者

在１９８５年版本中,把“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的”(Islamist)翻译为“IsＧ

lamicist”(原指从事伊斯兰研究的人员),１９８６年英译本第二次出版时,译者增

加了一个脚注,说明在该书英译本完成前,“舶来词‘Islamist’还没有流行”.②

应该承认,“伊斯兰主义”一词在欧美的重新流行,并进一步通行全世界,

的确是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革命推翻世俗的巴列维政权后,在国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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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azlurRahman,“IslamandSocialJustice,”PakistanForum,Vol．１,No．１,Oct．ＧNov．１９７０,pp．４Ｇ５,９．
MartinKarmer,“Comingto 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

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pp．６５Ｇ７７.笔者对照了凯佩尔著作的两个英译本.两本书的标题略有差异.在

内容方面,第二版在“Islamicist”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增加了卡尔默的上述说明,但在译著中并未把“Islamicist”
改为“Islamist”.参见 GillesKepel,MuslimExtremisminEgypt:TheProphetandthePharaoh,trans．by
JonRothschil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６,p．２２,note１;GillesKepel,TheProphet
andPharaoh:MuslimExtremisminEgypt,trans．byJonRothschild,London:AlSaqiBooks,１９８５.



面推进伊斯兰化,对外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号召中东相关国家穆斯林起来推

翻其“反动政府”.西方媒体在报道和分析这一新现象时,发明了一批新词,诸
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伊斯兰、好战的伊斯兰(militantIslam)、伊斯兰行

动主义、伊斯兰动员、政治伊斯兰”等.当时弃置已久的“伊斯兰主义”也被唤

醒.不同的术语其实包含着使用者特殊的价值偏好和核心关切.比如,美国

人发明和偏爱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重在凸显伊朗革命的宗教色彩,也

意在建构伊朗革命及其新政权的“反西方、反现代”形象.法国学者不愿追随

美国,于是启用“伊斯兰主义”一词,因为该词是法语原生词,有“可追溯到伏尔

泰的法兰西渊源”.经过一番辩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伊斯兰主义”以全新

的内涵在法国再度流行起来.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伊斯兰主义”概念经历了一个重要变化,从指代巴基斯

坦内政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事件的具体概念,抽象成为一般概念.变化的动力

在于当时中东和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以及西方媒体对这些

事件的密切关注.比如,１９７９年沙特阿拉伯激进力量武装夺占麦加清真寺、

１９８１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１９８２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黎巴嫩真主党成

立、１９８３年苏丹宣布实行伊斯兰教法、印度阿萨姆邦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

流血冲突,以及贯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阿富汗反苏战争、巴基斯坦齐亚哈克

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等.媒体和学界越来越多地使用“伊斯兰主义”来描述、

分析以穆斯林为主体、以伊斯兰为旗号和目标的政治运动、思想主张和社会—

政治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不断重新标定伊斯兰主义的历史起点.到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在学者们重新建构的“伊斯兰主义历史”长河中,伊朗伊

斯兰革命成为了若干环节之一,不再是历史起点.同一学者对伊斯兰主义历

史起点的认知也有变化.比如法国政治学家卢瓦(OlivierRoy)教授在１９９４年

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１９０６—１９４９)作为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认

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发端于１９４０年前后.２０１２年,他提出,伊斯兰主义出于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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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法国也有学者反对重新启用“伊斯兰主义”并赋予新值使用,认为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会

产生误导,混淆视听.例如,伊斯兰历史学家马克西姆洛丁森提出,“islamisme”在词典中“被定为‘Islam’
的同义词”,如果赋予这个词以新的含义,可能会让读者难以辨识极端主义狂热分子与虔信真主的理性的穆

斯林.但反对者没能说服年轻学者,按照卡尔默的说法,年轻学者不愿受老词典束缚,参见 MartinKarmer,
“Comingto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
pp．６５Ｇ７７;这场争论其实反映了知识结构之代际差异及其影响.“islamisme”一词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即已停

止使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年轻学者的知识结构中,即便不一定完全没有“islamisme”等于“IsＧ
lam”的印象,至少也没有成为根深蒂固的定式,因而重新赋值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世纪晚期,以哲玛鲁丁阿富汗尼(１８３９—１８９７)、穆罕默德阿卜杜(１８４９—

１９０５)、拉希德里达(１８６５—１９３５)、赛义德库特布和哈桑班纳等人的思

想为基石.① 还有不少人将源头溯及伊本泰米叶(１２６３—１３２８).② 现有多数

英语文献和中国学者把埃及穆兄会作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开端.

总之,“伊斯兰主义”一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重生”不是简单的复活,

而是变成了全新的概念.它在两个阶段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法国人启用的,

都与其他词汇并列或交互使用.在第一个生命周期,它的同义词主要有“穆罕

默德主义”“穆罕默德派”和“伊斯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则与“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政治伊斯兰”“伊斯兰复兴”“伊斯兰行动主义”等词汇并列使用.相

比而言,它在第一个生命周期的内涵和用法都更稳定,仅指伊斯兰教,且主要

在欧洲语境中流行.“重生”之后,它的内涵更复杂,所指更丰富,而且不少穆

斯林学者也使用它(写作Islamiyya).③ 当然也有反对者.如美国人类学家瓦

利斯科教授(DanielM．Varisco)提出,伊斯兰主义一词“在语义上自带负面色

彩”,是一个“无可救赎的词汇”,完全“抹杀了伊斯兰本来的含义”.④ 开罗大学

哲学系教授哈桑哈乃斐(HassanHanafi)认为,“伊斯兰主义这个人造词汇”

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预设,与恐怖主义、暴力、落后等联系在一起,它是“反伊

斯兰的”,只符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者的利益.⑤

二、“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内涵

从学理上界定作为政治学概念的“伊斯兰主义”,至少要廓清两点: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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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OlivierRoy,TheFailureofPoliticalIslam,Harva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pp．１Ｇ３;Amel
BoubekeurandOlivierRoy,“Introduction:WhateverHappenedtotheIslamistsor．．．PoliticalIslamItＧ
self?”inOlivierRoyandAmelBoubekeur,WhateverHappenedtotheIslamists? NewYork:Columbia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１２,p．４．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第９４—９５页.
关于“Islamiyya”能否真正表达欧洲语言中的“伊斯兰主义”,学界还有争论.许多穆斯林学者使用

这个词,并强调它不是伊斯兰教,参见 BassamTibi,IslamismandIslam,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２,p．１.

DanielM．Varisco,“InventingIslamism:TheViolenceofRhetoric,”inRichardC．MartinandAbＧ
basBarzegar,eds．,Islamism:ContestedPerspectivesonPoliticalIslam,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
pp．４２Ｇ４７．

HassanHanafi,“Islamism:WhoseDebateIsIt?”inRichardC．MartinandAbbasBarzegar,eds．,
Islamism,p．６５．



的内涵,它的坐标位置(与主要相关术语的关系).

(一)概念界定

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伊斯兰主义不等于伊斯兰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荣

誉学部委员金宜久先生强调,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的再现,而是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为全面地或部分地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一

种政治主张”.① 相应地,“伊斯兰主义者”不同于普通“穆斯林”,前者是有明确

政治目标并为此而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人,后者是宗教信仰者.就此而论,
“伊斯兰主义”概念具有一个知识和社会功能,即帮助我们区分外观相似但实

质根本不同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另一个是以伊斯兰为旗

号和工具的政治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提比(Bassam
Tibi)认为,这二者有本质区别,伊斯兰主义关乎政治秩序,不是宗教信仰.他

还说,伊斯兰主义不是简单的政治,而是“宗教化的政治”.② 卢瓦提出,“伊斯

兰主义是指利用伊斯兰作为政治行动工具的意识形态”.③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讲师贝里吉(W．J．Berridge)也说,伊斯兰主义“通常用来指代那些谋求把伊

斯兰意识形态化的个人和运动,他们把伊斯兰教变为一种大众政治的工具”,

其目标是“建立革命的秩序”.④

伊斯兰主义者却试图混淆“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教,把自己的政治主张

和政治行动直接等同于“真正的伊斯兰”.他们强调,伊斯兰不是单纯的宗教,

还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应该用来重塑社会各方面(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

公正、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⑤ 他们宣扬,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的

同义词.比如,苏丹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专家哈桑图拉比(HassanalＧTuraＧ
bi)用“伊斯兰主义”指代“政治穆斯林”(politicalMuslims),称“伊斯兰主义”的
基本特征是相信“伊斯兰是解决办法,伊斯兰是宗教和政府,伊斯兰是宪法和

法律”.⑥ 有鉴于此,卢瓦表示,“我把认为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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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西亚非洲»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３２页.
BassamTibi,IslamismandIslam,p．１．
AmelBoubekeurandOlivierRoy,“Introduction:WhateverHappenedtotheIslamistsor．．．PolitiＧ

calIslamItself?”p．３．
W．J．Berridge,IslamismintheModernWorld,London:BloomsburyAcademic,２０１９,pp．３Ｇ４．
OlivierRoy,GlobalizedIslam:TheSearchforaNewUmmah,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４,p．５８．
HassanalＧTurabi,AlＧIslamwaＧlＧHukm,London:Saqi,２００３,p．４９．



运动称为伊斯兰主义”,其标志性特点是:“有意把伊斯兰重铸为政治意识形

态,强调控制,强调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①

必须强调,在伊斯兰主义是否等于伊斯兰教的问题上,伊斯兰主义者与伊

斯兰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区别乃至对立,并非简单的视角差异和见解多元的问

题,而是直接反映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伊斯兰主义者是伊斯兰主

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信奉者和践行者.而伊斯兰主义思想体系的立足点就

是把伊斯兰教等同于伊斯兰主义,把宗教信仰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它

借以迷惑并动员广大穆斯林、谋求“合法性”的关键.伊斯兰主义在把“伊斯

兰”符号嵌入其意识形态框架时,已经对它进行了政治加工.换言之,在伊斯

兰主义意识形态中,伊斯兰教各种元素被当作政治工具和原料,是用来掩饰伊

斯兰主义的政治属性(乔装为宗教信仰)、增强其政治能力(用宗教动员民众)

的外衣.

简言之,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以伊斯兰教为工具和旗号,

谋求建立所谓“伊斯兰的”制度/秩序规范,其核心目标直接指向权力(包括国

家政权和社会权威).

(二)与相关术语的关系

１ 伊斯兰主义与政治伊斯兰.许多学者把“伊斯兰主义”当作“政治伊斯

兰”的同义词,无差别地互换使用.比如,卢瓦和美国前中情局官员格兰姆

富勒(GrahamFuller)都用“政治伊斯兰”来冠名他们专门研究伊斯兰主义的著

作.② 贝里吉则认为,两个概念有重叠之处,其所指对象稍有不同:政治伊斯兰

的历史更悠久,可追溯到中世纪摩洛哥的阿尔摩拉维运动和１８世纪的瓦哈卜

运动,而伊斯兰主义是１９２８年以来政治伊斯兰的表现形式.她还表示,伊斯

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程度高于政治伊斯兰,“正是意识形态化把伊斯兰主义与

更宽泛的政治伊斯兰区分开来”.③ 在反对使用“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哈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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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OlivierRoy,TheFailureofPoliticalIslam,p．ix;OlivierRoy,“Is‘Islamism’ANeoＧOrientalist
Plot?”inOlivierRoyandAmelBoubekeur,eds．WhateverHappenedtotheIslamists?p．２０．

OlivierRoy,TheFailureofPoliticalIslam;GrahamFuller,TheFutureofPoliticalIslam,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３．

W．J．Berridge,IslamismintheModernWorld,p．３．



乃斐看来,“政治伊斯兰”概念比“伊斯兰主义”更中立.① 卡尔默则提出,“政治

伊斯兰”概念在将来可能会取代“伊斯兰主义”一词,因为它对英语读者而言更

容易理解.②

２ 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朗革命前后产生的一批新术语

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引发的争议最多、最激烈.质疑者和反对者认为它带

有蔑视和贬抑之意.很少有穆斯林学者使用它.③ 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力量坚

决拒绝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却接受“伊斯兰主义者”(Islamiyyun)名

号,并以此为己正名.④ ２１世纪以前,在英美学界尤其是北美地区,“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一词居于主导地位.据Jstor的英文数据库,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间收录

的“伊斯兰主义”相关文献３３５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关文献１６５２篇;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间,这两个数字分为１４５１和４３５３篇;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二者基本持

平,分别为７６９５和７６７２篇.⑤ ２１世纪以来,“伊斯兰主义”逐渐取代“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有人认为这是前者的“历史使命”.⑥ 不过,１９９４年,卢瓦在讨论“伊

斯兰主义失败”时,发明了“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m)一词,用来描

述中东地区的新现象即社会文化领域的伊斯兰化趋势.他认为新原教旨主义

是伊斯兰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标志性特点是不再以谋求政权为目标,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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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ssanHanafi,“Islamism:WhoseDebateisit?”inRichardC．MartinandAbbasBarzegar,eds．,
Islamism,p．６６．

MartinKarmer,“Comingto Terms:FundamentalistsorIslamists?”MiddleEastQuarterly,
Vol．１０,No．２,Spring２００３,pp．６５Ｇ７７．

也有例外.如叙利亚当代哲学家阿兹姆(SakikJ．alＧAzm)支持使用“原教旨主义”一词.SadikJ．
AlＧAzm,“IslamicFundamentalismReconsidered:ACriticalOutlineofProblems,Ideas,andApproaches,”
ComparativeStudiesofSouthAsia,AfricaandtheMiddleEast,Vol．１４,No．１,１９９４,pp．７３Ｇ９８.在伊朗,
伊斯兰主义者自称为“Usulgara”,其字面意思“原教旨主义者”,但用作褒义词,意指“有原则的人,真正的穆

斯林”.参见 MehdiMozaffari,“WhatIsIslamism? HistoryandDefinitionofaConcept,”Totalitarian
MovementsandPoliticalReligions,Vol．８,No．１,Mar２００７,pp．１７Ｇ３３.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第３页;W．J．Berridge,IslamismintheModernWorld,p．４.
Jstor数据来自https://www．jstor．org,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２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在美国也有激烈争

论.埃斯波西托明确反对该词,认为它带有蔑视和贬义.他主张采用“伊斯兰复兴主义”和“伊斯兰行动主

义”.JohnEsposito,TheIslamicThreat:MythorReality? 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
p．７;但仍有许多人使用它.比如,１９８８年芝加哥大学马蒂教授(MartinE．Marty)领衔“原教旨主义研究项

目”,研究成果集成五卷本著作.参见 MartinE．MartyandR．ScottAppleby,eds．,FundamentalismsObＧ
serve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１;FundamentalismsandSociety,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１９９３;FundamentalismsandtheStat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３;AccountＧ
ingforFundamentalism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４;FundamentalismsComprehended,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５.

BruceLawrance,“IslamatRisk:TheDiscourseonIslamandViolent,”inRichardC．Martinand
AbbasBarzegar,eds．,Islamism,p．９３．



“革命性”,变成了“以道德为中心的行动主义”.２００４年他又用“政治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politicalIslamicfundamentalism)来界定“伊斯兰主义”.①

３ 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伊斯兰复兴”概念的内涵比伊斯兰主义更

丰富,流行范围更广.穆斯林普遍接受“复兴”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可

溯及公元８世纪初伍麦叶王朝哈里发欧麦尔二世在位时期(７１７—７２０).② 就

思想理论而言,什叶派的伊玛目信仰本身便包含着“复兴伊斯兰”的观念.在

逊尼派方面,安萨里(１０５８—１１１１)在«圣学复苏精义»中阐发的复兴思想“使伊

斯兰社会的道德和宗教复兴成为可能”.③ 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下,近现代一些

伊斯兰复兴思想和运动融入了欧洲思想文化元素,呈现在外,则是改革主义、

现代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多个支系的分化和

发展.伊斯兰主义也可算作伊斯兰复兴主义的一个支流,因为无论把它的历

史开端推定为１９７９年、１９２８年抑或１９世纪末,也无论把其思想追溯到毛杜

迪、库特布、哈桑班纳、霍梅尼、哲玛鲁丁阿富汗尼抑或更早的思想家和理

论家,其中的“复兴”元素都明晰可见.简单地说,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

义其他支系的区别主要在于,它谋求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谋求国家政权或

社会控制权.其中,谋求“支配和控制权”使它有别于所有非政治性的伊斯兰

复兴运动,而“伊斯兰化”则使它不同于复兴运动中的世俗主义、改革主义、现

代主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阿尤比(NazihJ．Ayubi)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

这一区别.他说,殖民时代的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力图“使伊斯兰现代化”(modＧ

ernizeIslam),２０世纪的伊斯兰主义者则想“使现代性伊斯兰化”(IslamizemoＧ

dernity).④

三、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主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陈嘉厚把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历史分

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认为其理论代表分别是伊本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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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赫艾哈迈德沙米编,张维真、马玉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

NazihJ．Ayubi,PoliticalIslam,London:Routledge,１９９１,p．２３１．



叶、穆罕默德本阿布杜瓦哈卜(１７０３—１７９２)、哲玛鲁丁阿富汗尼、哈
桑班纳、毛杜迪、库特布、霍梅尼(１９０２—１９８９)等人.他还说,伊斯兰主义理

论派系林立,没有公认的权威,只在“大体上是统一的”.① 的确,现代伊斯兰主

义已成为典型的“全球地方现象”(aglocalphenomenon):②形形色色的伊斯兰

主义力量遍及世界各地,它们的社会基础、构成、规模、行动策略和具体目标等

都高度地方化.但依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同元素,这些共同元素就是伊斯

兰主义的核心主张.限于篇幅,此处主要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伊斯兰主义意

识形态专家毛杜迪和库特布的著述为基础,探查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核心内容,

并尝试辨析它与伊斯兰教信仰、与当代常规伊斯兰政治制度实践的异同,以便

更好地认清它如何有别于伊斯兰教、有别于当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实践.

从总体来看,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相比,伊斯兰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量

使用伊斯兰符号,并主要面向穆斯林进行宣传.非穆斯林成为伊斯兰主义者

的现象迄今还不多见.在结构框架上,伊斯兰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相似,

也包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谴责、对未来/理想社会秩序的描述,以及实现理

想目标的方法.由此可勾勒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框架:反对其所谓

不符合伊斯兰规范的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要求建立名曰“伊斯兰秩序”的理

想社会,为此积极推进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

(一)反对“非伊斯兰”

这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非伊斯兰”(unＧIslamic)是它用来

标定对手并实施攻击的靶子,同时也是它用以划分敌友、进而争取穆斯林民众

支持的工具.它的典型表达方式是:批判、拒斥现政权和既有社会政治秩序,

斥之为“非伊斯兰”,以此否认其合法性,为建立所谓“伊斯兰秩序”的主张奠定

政治和逻辑基础.

赛义德库特布称“非伊斯兰”为“蒙昧”(jahiliyyah).在客观的伊斯兰语

境中,“蒙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概念,指代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阿拉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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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学者常用“从蒙昧到伊斯兰”的句式来讲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社会政治

史.① 库特布则把它加工成政治武器,称穆罕默德以前的时代为“第一个蒙

昧”,当代社会为“新蒙昧”.他提出:(１)“新蒙昧”比“第一个蒙昧”更糟糕.

“新蒙昧”是指:没有捍卫“真主主权”的“伊斯兰政府”,伊斯兰教教法(sharia,

沙里亚)失去其统治地位,穆斯林信仰废驰,道德沦丧;(２)“新蒙昧”是穆斯林

社会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穆斯林蒙羞受辱的根源.只有消除“新蒙昧”,才

能改变困境.他以伊斯兰教诞生的历史为据,强调从“蒙昧”到“伊斯兰”转变

的必然性;(３)消除“新蒙昧”是不容易的,穆斯林需要长期坚持意识形态斗争

和组织工作,要培育一批坚定的“信士先锋队”,推行“伊斯兰生活方式”,建立

“伊斯兰国家”.②

在纳赛尔的遏制下,库特布没有机会亲自将其付诸实践.但在他身后,

反“蒙昧”成了伊斯兰主义者从事政治斗争的标准模式.近几十年来,世界

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竞相给自己反对的政权、社会乃至个人贴上“蒙昧”或
“非伊斯兰”的标签,以此否定其合法性,证成自己暴力行动的“正当性”并且

终将取胜的“必然性”.他们把“非伊斯兰”判定为“非法”,强调“伊斯兰与非

伊斯兰”势不两立.其中一些极端派别还把矛头指向穆斯林个人,把不愿遵

从其规则、不符合其所谓“伊斯兰”标准的穆斯林定为“叛教者”(kufr,卡菲

尔),对其实施迫害乃至屠杀.这在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地引发了若干教派

流血冲突.

伊斯兰主义者给对手贴“非伊斯兰”标签并称之为“非法”(haram)的行为,

是为了实施其改造和取代既有秩序或权力结构的行动方案,是典型的政治行

为,不属于宗教信仰问题.“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符号只是他们的政治工具.

尽管伊斯兰教经典把人分为“信士”和“不信道者”,但与伊斯兰主义有本质区

别.«古兰经»明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明确要求穆斯林不要随意对人说

“你不是信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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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伊斯兰秩序”

这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是其反对“非伊斯兰”的真正目的.

伊斯兰主义者常将其表述为“复兴伊斯兰”.库特布强调,“伊斯兰秩序”(alＧ

NizamalＧIslami)的拱顶石是建立“伊斯兰国家”.在他看来,“蒙昧”社会的首

要表现是缺乏“伊斯兰政府”,而“伊斯兰秩序”的第一要素便是建立“伊斯兰国

家”.他相信,“伊斯兰秩序”是让埃及等穆斯林国家走出深重危机、让穆斯林

恢复自尊的唯一出路(thesolution).①

要区分两种“伊斯兰国家”(Islamicstate)概念,即现实存在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主义所欲求的“伊斯兰国家”.二者形似实异.为免混淆,本文以下称

后者为“伊斯兰主义国家”(直接引文除外).简单地说,伊斯兰国家是当代世

界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② 作为一种实存的政治制度,它得到广泛的国际承

认.③ 各伊斯兰国家政府都接受多个伊斯兰国家共生并存的事实.库特布式

的伊斯兰主义国家迄今还主要是一种乌托邦.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１)伊斯兰主义国家认为国家主权只属于真主,不属于人.既有伊斯兰国家的

宪法则承认国家主权的属人性质.伊朗宪法声明真主主权,同时并不排斥人

民主权.④ 沙特阿拉伯宪法明确规定“王权属于王国创立者的子孙”,要求公民

“宣示效忠于国王”;⑤(２)伊斯兰主义国家强调沙里亚的全覆盖和排他性,以

此否认一切“人造法律”.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以沙里亚为基石或原则,同

时也践行人制定的法规.

１ 主权只归属于神.“真主主权”(hakimiyahofAllah)概念是毛杜迪在西

方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发明的.他坦承“主权”是现代政治学术语.他提出:

(１)主权属于且只属于真主,人类不可觊觎,不能僭越.真主权力是绝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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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２条、第９条.https://en．parliran．ir/eng/en/ConstituＧ
tion,２０２１Ｇ０５Ｇ０１.“共和国”本身决定了伊朗国家的政治属性.根据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共和国属于全体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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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和无可争议的,人间一切都从属于祂.祂是唯一的立法者,其法度普遍适

用,任何人都不能有丝毫质疑,只能无条件服从.祂为所欲为,绝对自由;

(２)真主不直接统治人类,祂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来实现统治;

(３)先知离世后,哈里发(Khilafat)代行主权,但代理者不是主权者.“无论哈

里发职位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多么重要,都不拥有真正主权”.①

库特布在毛杜迪理论的基础上,把“真主主权”表述为“信主独一”的题中

之义,并与政治行动和反“蒙昧”直接挂钩.他提出:(１)信主独一(Tawhid)意

味着承认并接受真主主权.“接受真主主权”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伊斯

兰合法性”的唯一标尺;(２)主权只属于真主,祂主宰全世界.真主主权普遍适

用,超越时空.承认真主主权意味着承认除安拉外别无主权者和法律,不接受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威,一切权威只归于真主;(３)真主主权不是神学或哲

学宣告,也不是消极声明,而是积极的行动和实践,意味着要用行动去反对那

些僭越安拉主权的人,反对所有以“属人主权”(sovereigntyofman)为基础的

制度,推翻一切人统治人的制度;(４)“蒙昧”状态的一大特点是反叛真主主权.

即把原本为安拉所独有的主权,赋予人类,使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穆斯林

须效法先知,把人们从“新蒙昧”状态带回真主主权之下,把主权从统治者那里

夺回来交还给安拉,落实神圣法律(沙里亚),废除人造法律,实现真主“对整个

地球的普遍统治”.②

就这样,库特布从理论上把推翻现政权的斗争变成了“为真主夺权”或“保

卫真主主权”的斗争,把伊斯兰主义的政治议程变成了所有穆斯林责无旁贷的

宗教责任.此后,“真主主权”论成为伊斯兰主义者用来实施政治暴动的强大

理论工具,真主的绝对权威被用来效力于他们否定和推翻现政权的政治目标.

２ 全面、排他的“教法统治”.这是“真主主权”主张的具体落实.其基本

原理如前述毛杜迪所言,真主不直接施行统治.库特布更直接地表述为,“真

主主权”信仰意味着积极行动,即“在人类事务中全面贯彻落实安拉的沙里

亚”;接受真主主权表现为服从沙里亚.③

“沙里亚/教法统治”是区分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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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的一个理论难点,也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最具魅惑力的主张之一.

因为穆斯林普遍相信沙里亚的神圣性.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宪法也大都陈明,

沙里亚是国家法律的基础和来源.表面看起来完全一样,但实际上,伊斯兰主

义教法观念有两大标志性特征:

第一,认为沙里亚不限于法律领域,是无所不包、无远弗届、普遍有效的法

则.库特布明确表示,不能把沙里亚限定在纯粹的法律事务领域,“这种狭义

的理解不符合沙里亚,也不符合伊斯兰观念”.他反复强调,“安拉的沙里亚”

是神为了规范人类社会而设定的一切法度,包括信仰、行政和司法、道德和伦

理、知识等原则,覆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是用来衡量个人、行为和事

件的“唯一道德价值体系和标准.”①

既然沙里亚无远弗届、普遍有效,那么,以沙里亚为基础的伊斯兰主义国

家就不是有限领土国家,而是一种世界秩序.这正是库特布的政治目标.他

明确表示,不是要在埃及建成新国家,②而是要建立由全球穆斯林共同体(umＧ

mah,乌玛)构成的“国家”,以作为乌玛的唯一政治组织.他还在“恢复”信仰、

建立伊斯兰主义国家、重建乌玛、复兴伊斯兰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形成一个

完整的逻辑链条.他说,整个穆斯林社会都已陷入“新蒙昧”,都远离了伊斯

兰,乌玛实际已不复存在;“如果伊斯兰要重新扮演人类领导者的角色,就必须

恢复原初形态的乌玛”,这要求恢复伊斯兰信仰,反对“蒙昧”,重建伊斯兰主义

国家.他主张,伊斯兰主义国家的边界与乌玛重叠;凡穆斯林居住之地,都是

该国家的一部分.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称为伊斯兰之家(DarＧulＧIsＧ

lam),其基本特征是:建立伊斯兰国家,以沙里亚为最高权威,人们遵守安拉诫

命,全体穆斯林用相互协商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根据他的构想,伊斯兰主义

国家是单数(theIslamicstate),是世间唯一的.未来与伊斯兰主义国家并立

的只有“非伊斯兰国家”(战争之地,DarＧulＧHarb).二者间关系只有两种:要么

签订和平条约,要么进行战争.鉴于他的政治理想是最终实现“真主对整个地

球的统治”,③可以推论,他的伊斯兰主义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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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yidQutb,Milestones,p．１２０．
这是库特布与毛杜迪国家观念的主要区别之一.毛杜迪接受民族国家和有限地域观念,默认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的合法性.他的核心关切是在巴基斯坦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aIslamicstate).所以,他的

国家观其实主要是对巴基斯坦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构想.
SayyidQutb,Milestones,pp．２５,１３１Ｇ１３２．



可能是战争而非和平.这些伊斯兰主义主张与当代伊斯兰国家皆为有限领土

国家、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且与非伊斯兰国家和平相处的政治实践明显不同.

库特布的伊斯兰主义国家理想若能实现,则将意味着彻底重构以民族国

家体系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格局.但它的实践有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

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自从１２５８年阿拔斯帝国灭亡之后,伊斯兰世界再也没有

过哪怕名义上的政治统一,也没有公认的政治权威中心.穆斯林生活在多个

不同国家,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常常敌对,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其次,伊斯兰主

义者完全不具备重构世界秩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因为那将意味着与现

有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就此而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斯兰主义国家将只是一

个乌托邦或神话,但不能因此藐视它的政治影响力.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

(KarlMannheim)所言,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取向”如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也能

局部或全部地打破现存秩序.① 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地不断有穆斯林受伊斯兰

主义国家观念的激励,尝试推翻/夺取政权或建立国家,导致戕害他人生命,危

害社会和平与国家安全.实际上,在当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危险性不在于它

是否真正有能力推翻政权或分疆裂土建立国家,而在于它有多种方式扰乱和

破坏日常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的政治安全.

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教是一整套制度体系,覆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对政教分离.毛杜迪提出,伊斯兰是无所不包的制度体系,如果伊斯兰社会

有意识地采用非伊斯兰的、西方世俗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置沙里亚于不顾,

那就是对“伊斯兰政体概念的根本否定”,就不再有资格称为“伊斯兰(社

会)”.② 库特布直接把世俗化等同于“蒙昧”.他列举了“世俗化”的几种情况:

比如,公开赞成世俗主义,放弃伊斯兰,或者对伊斯兰阳奉阴违,或者把社会制

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把属于真主的权力交给人,等等,都是“蒙昧”,都是

“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③

第二,排斥和否定所谓“人造法律”.库特布强调“伊斯兰”与“人造物”不

相容,认为所有人为的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法律、理论等等,都是“蒙昧”社会

的症候;穆斯林应该摒弃所有人造物,尤其要用教法取代“人造法律”.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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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沙里亚在伊斯兰中的真正含义”.①

伊斯兰主义者用教法排斥一切“人造法律”(manＧmadelaw),与其说是为

了凸显沙里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不如说是为了借用“教法统治”的权威,来否

定和推翻既有法律政治秩序,谋求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这是典型的政治行为.

道理很简单,因为尽管«古兰经»和圣训是教法的重要来源,但教法终究不等于

经训本身,它本质上是人对经训的解读、阐发和应用.解释经文(tafsir)固有一

定之规,但古往今来却从无唯一普遍的标准.人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及时代的

差异性,始终是经训注解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教法学派多元并存的根本成

因.什叶派和逊尼派各有自己的教法学体系,逊尼派内部又区分为四大教法

学派,各教法学派的代际传承也不是整全不变的.鉴于此,绝大多数穆斯林接

受教法学派多元共生的事实.然而,伊斯兰主义者却格外强调自己的解读(教

法)是唯一正确的,是“真正伊斯兰”的标尺,并用暴力或强力(包括社会舆论)

的方式要求别人遵行.这种社会政治实践的实质是把“安拉的沙里亚”偷换成

自己的沙里亚,以便给自己的权力欲求和行动披上神圣的、宗教的外衣.２０世

纪末以来,伊斯兰主义者擅自解读教法的现象日益普遍,一些本不具备发布教

法令(fatwa)资格的人(如本拉登)也一再以教法令的方式动员穆斯林民众.

(三)推行“全面伊斯兰化”

这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全面伊斯兰化(Islamization)是伊斯

兰主义日常实践的首要内容,是其“破旧立新”的核心路径,是为了建立其所谓

“新秩序”.金宜久将其列为伊斯兰主义的首要表现.②

和“蒙昧”一样,“伊斯兰化”也是来自伊斯兰教历史经验的词汇,传统上指

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腹地向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伊

斯兰主义所推行的“伊斯兰化”与这一客观历史经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１)伊斯兰主义的核心目标不是要让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而主要是让

穆斯林成为它所谓“真正的穆斯林”,把穆斯林社会建成所谓“真正的伊斯兰社

会”.换言之,它所主张的“伊斯兰化”其实是“再伊斯兰化”(reＧIslamization),

实质是用它设定的标准(“真正的穆斯林和伊斯兰社会”)来改造、规训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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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及其社会;(２)伊斯兰主义在实践中表现为专断的“定叛”(takfir)行为,

用单方面主观设定的标准否定地方公认的标准和长期传承的习俗.按照伊斯

兰历史传统,一个人只要口舌承认、内心确信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能践行基

本仪轨,就是穆斯林.但伊斯兰主义者无视穆斯林自身的体认,把自己设定的

标准强加于人,凡遇违抗或质疑,就一律“判定”对方为“叛教者”或“异教徒”.

很明显,它所关心的并非是穆斯林的宗教虔信,而是穆斯林是否遵从它的规范

和标尺.因此,它所宣扬的所谓“真正信仰”和“伊斯兰化”,其实是借宗教之

名,生产并强制推行关于“真正信仰”的话语,谋求对穆斯林社会的支配控制和

规训权;(３)历史上,个人层面的“伊斯兰化”(即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教)是可

完成的,伊斯兰主义的“再伊斯兰化”却几乎是不可完成的.它要么断定现有

的一切制度和实践都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要求全面彻底伊斯兰化;要么则

以遥远的“赛莱菲”(Salafi,前三代穆斯林)为标尺,几乎无人能及.这是美国人

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的关键依据.但返归“原教旨”和“赛莱菲”其实都只是表

象.伊斯兰主义诉诸古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借用“赛莱

菲”或“索哈白”(先知伙伴)等符号,既能包装其行动的合法性,也能使“再伊斯

兰化”任务长期保持在“未完成”状态,进而凭此对穆斯林持续施压,保持自己

的权力(支配)地位.

当然,伊斯兰主义者并非不信宗教.只是他们同时还有意识地利用宗教

符号来谋求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全面伊斯兰化”是这方面的主要武器之

一.在高级政治领域,它致力于重新分配国家权力(夺权),确立符合自己利益

的政治法律秩序.在社会文化领域则设法夺占对穆斯林民众的支配权和影响

力.它争夺社会空间及其支配权的行动常常是地方性的,形式多样.其关键

环节有三个:其一,用“真正信仰”的名号,把自己设立的规范当作“真正信仰”

的标尺;其二,独占“唯一正确”规范的创制权、解释权和仲裁权;其三,以该规

范去否定、改造或取代地方既有习俗和传统.其实质是以自封的“真正信仰”

仲裁人的身份抢夺社会空间,达到垄断社会控制权和公共规则制定权的目的.

“全面伊斯兰化”本身没有边界和止境,“全面”改造是难以真正完成的.

全面改造的努力迟早会引发政治矛盾和冲突.主要有三种冲突路径:①一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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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者直接挑战政府权威,如要求改变政治制度或发动武装暴力斗争夺

取政权;二是在夺占社会空间的过程中,遭遇社会抵抗而发生公共安全事件,

推动政府介入和弹压,进而引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三是借助于国际力量,动

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对政府发起舆论战和“道义战”.典型做法包括以宗教信

仰或“少数群体”的名义,启动信仰自由、人权等论题,通过国际舆论造势,给政

府施压.在这方面,当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尖锐的国际政治斗争、新媒体平台

以及发达的通信技术等,给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四、识别不同类型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生命力和影响力归根结底还在于人.意识形

态本身是人的发明,也必须通过人的信仰和实践才能转化为政治现实.如果

没有人的参与和实践,伊斯兰主义思想本身不可能建成“伊斯兰秩序”.因此,

研究伊斯兰主义,不仅要了解其核心思想主张,还需要研究它的信奉者和实践

者,即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是指参与发明、倡导、信奉伊斯兰主义意

识形态,或者参与组织践行伊斯兰主义的人.牛津大学教授皮斯卡托里

(JamesPiscatori)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埃莫森(DonaldK．Emmerson)都强调伊

斯兰主义者具备三大特征:穆斯林、政治行动、伊斯兰政治议程.皮斯卡托里

认为,“伊斯兰主义者是指这样一群穆斯林:他们立志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他

们所认为的伊斯兰议程”.① 埃莫森提出:“伊斯兰主义者”是指“谋求通过公共

行动来落实他们所信为‘伊斯兰议程’的穆斯林”,而首要的“伊斯兰议程”就是

建立伊斯兰国家.②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定义是,伊斯兰主义者是“指这样

一些运动、组织和个人,他们利用宗教价值观和宗教理念推进政治议程,目的

是在本地、地区或国际范围内宣扬或实施伊斯兰教教法”.③

也就是说,伊斯兰主义者是穆斯林,但不是普通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

不仅把伊斯兰当作宗教信仰,还将其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认为伊斯兰就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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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他们坚信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相信并宣称自己理解的伊斯兰

教是“唯一正确的”.无论他们的行动给他人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困扰或伤害,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认知和自信.普通的穆斯林(非伊斯兰主义

者)不会强调自己是“唯一正确/真正的”,不把自己的信仰标准强加于人,不妄

断他人为“叛教者”或“异教徒”,不用暴力恐怖手段强求他人接受自己的规则

和要求,不以“伊斯兰”和“伊斯兰国家”的名义挑战既存政治和法律秩序的正

当性.

伊斯兰主义者的成因很复杂,值得另文专论.在当代,伊斯兰主义是全球

现象,其核心意识形态主张相同,但具体的政治斗争和实践却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当前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有两种:(１)按其活动

区域,分为国内和跨国力量.这是一种国家本位的视角.从治理实务来说,这

种划分非常重要,但对国内不同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还需要进行更具体的识别;

(２)按其政治主张和行动方式,分为温和型与激进型,或称和平型与好战型.

就政治主张而言,库特布比毛杜迪激进.就行动来看,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

和约旦穆兄会属于温和型,它以和平手段推进政治目标,避免使用武力.激进

型则多不择手段,根据它们使用暴力手段的能力、频率、场所和目标偏好等差

异,又可分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亚类型.从总体来看,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组织占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少数,但因其行动恶劣、后果严重而最引

人瞩目.这种区分的不足之处是,它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静态的描述.伊斯

兰主义力量在实践中的策略是立体多维且不断变化的,其中,跨国伊斯兰主义

现象更复杂.例如,伊扎布特(HizbutＧTahrir)在英国和北美地区可谓“温和

型”,但在中南亚地区却属于激进型,被多个国家认定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组织.

一种相对更细致的识别和分类方法是,根据其“伊斯兰化”实践的模式和

重点领域,分为政治型和社会文化型.其中,政治型主要在政治领域活动,根

据其与所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关系,可进一步分为合法与非法两种.非法

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主要以强力或暴力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其活动可能是秘

密的,也可能是公开的.其中的极端分子常与恐怖主义合体.合法的伊斯兰

主义力量则主要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通过改造政治法律制度,自上而下地推

动全面伊斯兰化.迄今主要有三种方式:(１)通过革命或战争直接夺取政权,

然后全面推进伊斯兰化,如伊朗和阿富汗;(２)参与政府和议会,影响决策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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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过程.２０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给一批伊斯兰主义力量提供了便利,但结

果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正发党(AKP)获得成功,但阿尔及利伊斯兰拯救阵

线(FIS,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哈马斯(２００６)和埃及穆兄会(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等却遭遇不

同类型的重挫或失败;(３)与执政者结盟.典型例子如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政

府(１９７８—１９８８)时期,伊斯兰促进会(JI)、伊斯兰贤哲会(JUI)联合军人政权,

协力推进全面伊斯兰化.

社会文化型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致力于自下而上地推进伊斯兰化议程.其

典型方式是:高举“虔信、净化信仰、真正信仰”等旗号,在社区、市场和社会组

织(工商业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要求穆斯林改变某些习

惯和规则.比如,要求工商业和金融业免息、禁止生产和售卖特定商品、改变

婚丧嫁娶礼仪、禁止歌舞,以及把“清真”(halal,合法)或“非清真”(haram,非

法)标准滥用于非食品类日用品、道路、电器、住房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行

动并没有公开挑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谋求变革政治法律制度,似乎只涉

及百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好像与政治无关,更像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伊斯

兰复兴.学界对这类现象的判断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比如,法国政治

学家卢瓦认为它们不属于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范畴,只是一种以“伦理模

式”为优先或以“道德主义”为中心的“新原教旨主义”.① 但斯坦福大学教授埃

莫森则主张,它们属于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的范畴,是与政治伊斯兰主义

并列的“社会伊斯兰主义、经济伊斯兰主义、文化伊斯兰主义、宣教伊斯兰主

义”.②

两种观点分歧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理解“政治”.狭义的政治是指与国家

政权和政治制度存续直接相关的重大事务,即“高级政治”;广义的政治则是

“众人之事”.中外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均认为,凡涉及较大范围的公共空间、公

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权威的事务,都是政治.显然,卢瓦所理解的政治是狭义

的,即只与政权和政治制度相关.他以此断言“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的

失败,并以此区分“伊斯兰主义”与“新原教旨主义”.在他看来,伊斯兰主义

(政治伊斯兰)是政治性的,但自从其在伊朗取得成功之后便陷入了停顿:没能

真正改变中东政治版图,“没有发明新的政治形式”“没有通过权力测试”,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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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继而兴起的是不具政治性的“新原教旨主义”,它专注于社会道德领

域,是一个“社会现象”.① 埃莫森对“政治”的理解更宏观和全面.他认为,伊

斯兰主义者的行为和思想或许不一定包含明确的政治动机,但最终会影响国

家和公共空间,因而具有政治性.他提出了识别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标准,即其

行动是否基于“伊斯兰理由”,行动者是否自觉“名之为伊斯兰”.在他看来,如

果穆斯林有政治追求和政治行动,但并不利用伊斯兰作为工具,“不名之为伊

斯兰”,那就不是伊斯兰主义者.否则,所有以“伊斯兰理由”而进行的活动都

是伊斯兰主义,都是政治性的.②

专门研究伊斯兰主义的学者大多赞同埃莫森的主张,重视社会文化领域

的“伊斯兰化”行动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巨大潜力.社会文化领域的“伊斯兰

化”行动虽不直接谋取政权,但从长期看,却会侵蚀世俗国家政权的社会根基,

因为它在抢占公共空间,培育社会权力.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尔瓦伊斯

迈勒(SalwaIsmail)提出,“在社会关系领域落实和推广并非由国家规定的行为

准则”,便足以证明伊斯兰主义的身份不单是“社会行为体”,而是“政治竞争

者”.③ 英国独立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威廉谢里夫(WilliamalＧSharif)认为,穆

兄会的信念之一是,社会“伊斯兰化”将导致创建“伊斯兰国家”;它渴望建立

“伊斯兰国家”、落实它所解读的伊斯兰教法,谋求变革全社会,实现各领域的

全面“伊斯兰化”.④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白亚特(AsefBayat)发现,

埃及穆兄会“通过对公民社会施加道德和思想领导权的方法,逐渐夺占社

会”.⑤ 总之,穆兄会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时机,以“伊斯兰化”的名

义,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其他伊斯兰主义力量也是如此.在后冷战时代,许

多伊斯兰主义力量采用了选举政治与社会文化“伊斯兰化”并重的政治策略.

诚然,所有的类型划分都只是我们理解复杂现象的一种努力.伊斯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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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力量的现实样态和策略十分复杂,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其“伊斯兰化”行

动的政治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其实并无楚河汉界,而是盘根错节,相辅

相成.在现实中,所有的伊斯兰主义力量都重视动员、组织、教化/规训和支配

穆斯林,都宣扬“真正虔信”是建成“真正伊斯兰”社会/国家/秩序所不可或缺

的,都谋求把尽可能多的穆斯林变成其同情者、协力者和参与者.

结　　语

“伊斯兰主义”概念的历史有三类叙事:概念的自然史、作为政治意识形态

的观念史、伊斯兰主义者的叙事.它的自然史轨迹简单清楚:法国人在１７世

纪末发明后,主要在欧洲流行,２０世纪初停止使用,７０年代又获得重生,但被

赋予了全新的内涵.１７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欧洲人用“伊斯兰主义”指代伊斯

兰教.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又用它指代一类政治意识形态,其核心目标是建立

所谓“伊斯兰秩序”,该秩序的核心柱石是所谓“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主义者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他们也有自己的概念史

叙事.他们把“伊斯兰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自称为“真正的穆斯林”,把伊斯

兰主义的历史混同于伊斯兰教的历史.在日常宣传动员中,他们以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默德和前三代穆斯林(赛莱菲)为榜样,以麦地那公社(乌玛)为理想

国家和秩序的样板.这便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伊斯兰主义者关于“伊斯兰

主义”的叙事,与１７—１９世纪的欧洲人高度一致,即都把伊斯兰主义等同于伊

斯兰教.尽管两类叙事主体对伊斯兰教的感情明显不同,但现象本身值得深

入研究.实际上,伊斯兰主义者多年来苦心建构的“伊斯兰就是意识形态”“伊

斯兰主义就是伊斯兰教”等话语,加上其中部分力量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行为,已经极大地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名声,成为使伊斯兰蒙污受损的共谋.

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个要点:反对“非伊斯兰(蒙

昧)”、建立“伊斯兰秩序”、推动全面“伊斯兰化”.这三者分别是伊斯兰主义者

的世界观、政治目标和方法论.因其大量使用伊斯兰符号,具有极大的迷惑

性,需小心分辨.

把现存秩序和政权界定为“非伊斯兰”/“非法”,同时强调穆斯林“有责任”

去改造和反叛“非伊斯兰”,是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政治属性的一个

证据.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不加区分地排斥一切“非伊斯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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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是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精心选择.毛杜迪和库特布的“真主主权”理论、霍

梅尼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①以及当代伊斯兰主义武装力量使用的先进科技和

装备,都足以表明,“反对非伊斯兰”只是它用来表达自己政治反抗或社会“改

革”立场、谋求合法性的旗号.

“伊斯兰秩序”是伊斯兰主义的理想目标,以伊斯兰主义国家为拱顶石.

这是典型的政治主张.伊斯兰主义国家不同于现有的伊斯兰国家.毛杜迪的

国家观念不同于库特布;库特布的主张更加激进,其标志性特征是用“真主主

权”拒斥任何“属人主权”,用“教法统治”否定一切“人定法律”.这两点是伊斯

兰主义激进派强大影响力的秘诀,它由此把世俗的政治斗争,建构为“真主”及

其法律与现政权及其法律秩序之间的对抗,用真主和教法固有的权威来号令

穆斯林,动摇对手的正当性.

推进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是伊斯兰主义的方法论和日

常政治实践.它以“伊斯兰化”的名义,强力推广自己制定的政治制度构想和

社会行为规则;通过强调自己解读的教法为“唯一正确”,实际把自己标立为唯

一的立法者.“全面伊斯兰化”目前主要有两种实践类型:一是直接夺取政权

或通过主导政府,自上而下地全面推行“新秩序”.伊朗革命政权长期被制裁、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２０世纪末的困境等例子都足以表明,此路高效但异常险

峻;二是从人们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入手,逐渐夺取社会控制权,自下而上、由点

带面地拓展“新秩序”.这条道路漫长迂回但更隐蔽.２１世纪以来,日常的社

会文化生活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化”实践的重点领域.其典型方案主要有三

个环节:(１)发明一套所谓“真正信仰/伊斯兰/穆斯林”的规范体系;(２)以“真

正的穆斯林”“真正伊斯兰”标准的唯一制定者、解释者和仲裁者自居,并用强

力推广其规则,②夺占社会空间,以便垄断该空间内公共规范的创制、解释和仲

裁权,作其培育“新秩序”的根据地;(３)设法使该空间与国家总体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隔绝开来,打造“国中之国”和“法外之地”.通常的方法是,以

“教法”,尤其是“合法与非法”之别(清真与否)为武器,以“真正信仰”之名,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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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思想和心灵,一般没有直接的暴力冲突,而是用语言批评、社会舆论谴责、社会孤立等方式施压.



挠当地穆斯林与政府直接联系,使之脱离国家行政、经济和文化体系,直至对

抗、否定、排斥、取代国家法律和政策.在这整个过程中,伊斯兰主义者如遇本

地穆斯林的质疑、挑战和反抗,便设法以强力迫使其驯服,或直接将其宣布为

“叛教者”(卡菲尔)予以杀害.如果遭遇政权打击,他们要么动员全民反叛,要

么把自己装扮为“少数群体”或“人权”斗士,求助于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从错

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找靠山和盟友.

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化”宣传和实践极具诱惑力.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

希望自己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这是朴素的宗教感情和追求.但许多穆斯

林并不了解也没有能力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穆斯林/伊斯兰教”这类抽象问

题.还有一些穆斯林对生活现状和处境感到焦虑或不满.在伊斯兰主义的诱

导和动员组织下,其中一些人走上了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实际

上,伊斯兰主义者大力宣扬所谓“虔信/真信”标准,目的不是增进穆斯林的宗

教信仰,而是要使穆斯林接受、服从于它所制定的标准,进而接受它的支配和

控制.它高举“伊斯兰”大旗,又把伊斯兰教混同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目的

是培养穆斯林对伊斯兰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对伊斯兰主义者的

支持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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